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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20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2月 22日下午 2時 50分 

貳、會議地點：南投市中興路 669號 6樓會議室 

參、出席委員：施委員明男、徐委員淑錦、林委員清吉、洪委員榮章、李委員

合元、黃委員彧旋、黃委員碧珠 

肆、列席人員：張召集人慶銳、吳總幹事燕玲、黃副總幹事志聰、張專員文昌、

李組長淑媛、劉組長季川、李主任政憲、林專員志忠、林專員

志堅、林課員國樑、白課員佳雯、陳課員家華、陳辦事員定綸、

簡書記靖芳 

伍、主  席：洪委員瑞智代理                紀錄：戴郁華 

會議開始前，先介紹本會新任人事室主任李政憲，歡迎他加入本會！ 

陸、主席致詞：(略) 

柒、報告事項： 

(一) 本會第 319 次委員會會議記錄已印發各委員，請公鑒。 

決定：中選會同意備查 

(二) 第 31次委員會議案例分析摘要： 

案

號 
事例 處理結果 討論焦點 適用法條 

一 

台中市長在

兼任台中市

選委會主任

委員期間，分

別 幫 台 中

市、彰化縣及

花蓮縣民進

黨籍候選人

站台，違反｢

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

遭選委會徹

查重罰。 

面對彰化縣、花蓮

縣 選 委 會 的 裁

罰，林市長雖依限

繳納罰鍰，惟對此

處分不服，分別提

出訴願及行政訴

訟；前者遭台中高

等法院 106 年 12

月 判 決 上 訴 駁

回，而後者仍在審

理中。 

1、辭去兼任主任委員一

職，依中選會函示為避

免會務運作空窗期，如

有指定生效日，應於生

效日 15日前函報中選會

辦理陳報行政院。 

2、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

之異同。 

選罷法§45、§130、

細則§58、訴願法§1 

二 
103 年 5 合 1

選舉投票日｢

經請負責該投開

票所主任管理員

1、主任管理員未依作業

程序，應按選票類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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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無效｣選

舉訴訟，執行

證據保全，有

3 個鄉鎮投開

票所少有效

票袋或無效

票袋。 

到場說明，才回想

起可能置放在其

轎車後車廂，並隨

後尋獲。 

別包裝，並依序點算後

放置｢總票箱｣內。 

2、公所點算作業不確

實，短少無效票袋竟未

察覺。 

(三)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 月 24 日中選務字第 1073150018 號函示｢

107 年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工作進

行程序表｣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條文規定，本組編製｢107 年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  南投縣工作逐日進度表｣1份（詳如會議資料第 8頁），

擇其要點說明如下： 

1、8月 16日發布縣長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公告。 

2、8月 27日至 31日為本會受理縣長及縣議員選舉候選人登記日期；各

選務作業中心受理鄉（鎮、市）長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登記

日期。 

3、10月 19日由本會舉辦縣長及縣議員選舉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各選

務作業中心辦理鄉（鎮、市）長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抽籤決

定號次。 

 4、11 月 14 日至 23 日為縣長、縣議員及鄉(鎮、市)長選舉候選人競選

活動期間；11 月 19 日至 23 日為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

等公職人員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 

     5、11月 24日為投票日；11月 30日由中選會公告縣長及縣議員選舉當

選人名單；同日由本會公告鄉（鎮、市）長等公職人員選舉當選人

名單。 

李組長說明： 

做此份表格是以離投票日近百日的日程倒數，可供本會及選務作業

中心含戶政事務所同仁知曉各項選舉業務期程及最終完成日期；比較不

一樣的是縣長議員及鄉鎮市長競選活動期間是 10 日，鄉鎮市民代表及

村里長競選活動期間是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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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請將｢逐日進度表｣張貼在本會群組內，俾供本會委員同仁隨時查閱。 

      李組長:已請同仁轉檔貼於本會群組供參。 

    （四）有關 107 年辦理鼓勵新住民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一案，依據 107

年 1月 10日中央選舉委員會召開「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第 1次選務

工作協調會議」決議辦理。(詳會議資料第 9頁) 

為鼓勵新住民參與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使其深入瞭解

我國選舉及投開票方式，增進參與公共事務意願，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06

年7月24日訂定「鼓勵新住民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實施計畫」，請各選

舉委員會透過內政部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相關局（處）、新住民團體、新住民較常瀏覽之網站及接觸

之媒體等多元管道宣導，鼓勵新住民參與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

所工作，並於辦理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作業

時，納入考量。 

另於辦理遴派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作業時，請注意勿違反行政院大陸委員

會 106年 8月 2日有關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滿 10年者，始得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之函釋規定。 

李組長說明： 

本案於 319次委員會議即有向各位委員報告，本組業於日前函請縣

政府、各鄉鎮市公所(含戶政事務所)及新住民人民團體等協助辦理，預

計在 4月辦理新住民模擬投票講習。 

(五)本會選舉概念宣導列車於 1月 20日駛進名間鄉立幼兒園，該園師生人數

約 70人，針對小朋友以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推薦作者：馬丁‧巴茲塞特、

馬克‧布塔方出版之「我選我自己」繪本進行選舉概念宣導，參與聽故事

互動問答，希望小朋友能藉此機會增加民主素養。搭配宣導公文夾懶人包

前進校園宣導，選舉寶寶圖案受到師生熱烈歡迎。(詳會議資料第 12頁) 

(六)中選會於 1月 16日召開｢第 500次委員會議｣，會中有多項決議案，舉其

要者為直轄市、縣（市）選出之立法委員名額及選舉區的檢視，可分兩步

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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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法委員選區名額計算基礎：在歷經召開北中南三場次的名額計算公

聽會，以及徵求函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意見後，中選會以 106

年 11月月底戶籍統計人口數為基準，決定以 1席保障加漢彌爾頓法計

算結果，台南市及新竹縣各增加 1席，高雄市及屏東縣各減少 1席，

其餘直轄市、縣（市）名額不變….。故，本縣此次立委席次維持 2席

不變。 

2、選區名額國會保留 

依選罷法第 37條第 3項立規定，立委選區變更，中選會應於本屆立委

任期屆滿 1年 8個月前，將選區變更案送經立法院同意後發布。 

另依同條第 4項立委名額分配之計算，應以本屆立委任期屆滿前 2年 2

個月月底戶籍統計之人口數為準。但中選會得依前項期限之戶籍統計

人口數計算，於本屆立委任期屆滿 1年 7個月前提出補充報告，以符

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2項之意旨。 

綜上，因立法委員選舉區變更依法應 10年檢討 1次，上次檢討時間為

民國 97年，本會於 107年 2月 12日函文南投縣政府及南投縣議會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區是否需變更?  

第一選舉區：埔里鎮、草屯鎮、中寮鄉、魚池鄉、國姓鄉及仁愛鄉。 

第二選舉區：南投市、竹山鎮、集集鎮、名間鄉、鹿谷鄉、水里鄉及

信義鄉。 

縣議會以電話回覆與縣府回函均無需變更。是以，此次第 10屆本縣立

委選舉區不變，並將於近期函覆中央選舉委員會。 

(七) 公民投票法修正條文於 107年 1月 3日修正公布，該法第 7條規定，中

華民國國民，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年滿 18歲，未受監護宣告者，有公民

投票權。 

(八)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編製辦法」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107年 2月 8

日以中選務字第 10731500072號令訂定發布，有關區域、原住民立法委

員選舉，以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包括縣長、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

民代表及村里長），本會將依據該辦法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相關規定訂定選

舉公報編印作業要點，俾供本會及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編製及印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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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之準據。（詳如會議資料第 13頁） 

林專員志忠說明： 

1、本案於草案時中選會原是擬定以菊八開編印，即 A4紙大小；該會廣聽

各縣市選委會的意見於現行頒定的編製辦法第三條，以｢菊八開或對開

尺寸編印｣，即有兩種選擇，編印成冊或印製一大張。 

2、政見欄位版面長度寬度於草案時分別規定為 17公分及 7公分，現行規

定則分別增加為 18公分及 10公分。 

3、日後政見內容可以圖案呈現；內文文字字體大小不得小於八級字，行

距不得小於零點二公分。 

4、第十一條部分牽涉第四組，選舉公報之政見，應先由監察小組會議審

議，再將審議意見提報委員會議。目前本會也是按照程序進行審議決

議。 

捌、案例分析： 

(一)第一組案例分析 

法規名稱：有關選舉委員會之委員辭職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資格疑義 ( 民國 

103 年 10 月 23 日發布 ) 

    有關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申請登記為候選人資格疑義，依據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公職選罷法施行細則第17條

規定及中選會87年6月11日87中選人字第77034號函釋，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

員，非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已辭職，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並應於申請

登記期間截止前繳驗正式證明文件；若於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繳交辭職書並

備有選舉委員會收文證明者，須在候選人資格審查前繳交主管機關核准辭職

並載明發布生效日期為候選人登記截止前之證明文件。 

案例一：資料來源~中選會457次委員會議 

鄭光浩為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委員（任期為103年8月8日至107年8月7

日），於103年9月5日(候選人登記期間為9月1日至9月5日)至新竹縣湖口鄉

選務作業中心申請登記為湖口鄉民代表會第20屆代表選舉第1選區候選人。

鄭員於9月11日上午10時18分向新竹縣選舉委員會提出辭職書(載明其辭職

日期為9月5日)，行政院於103年10月2日函准鄭員辭職並自103年9月5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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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新竹縣選舉委員會10月17日第251次委員會議審議鄭員候選人資格時，

認有適用疑義，乃檢附相關資料函請中選會釋示。中選會查證後於10月23日

函復該會鄭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在10月23日召開之第

252次委員會議，竟仍以行政院准予鄭員辭去委員身分係自9月5日生效為

由，認定鄭員符合參選資格，並函文湖口鄉選務作業中心通知鄭員參加候選

人號次抽籤外，並將決議情形報送中選會。中選會於10月30日函復該會，仍

請依規定不予登記為候選人。而新竹縣選舉委員會10月31日召開第253次委

員會議，仍決議：不予撤銷鄭員候選人審定資格，如本會認定鄭員資格有疑

義，應逕行撤銷其參選資格，而不應再退回該會再為審定。 

李組長說明： 

1.鄭員登記時並未繳送辭去委員職務之證明文件，其於9月11日才提出

辭職書，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各級選舉委員會

之委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同法施行細則第17條委員非於申請登記

期間截止前已辭職，不得申請登記為候選人，並應於申請登記期間截

止前繳驗正式證明文件。)及中選會87年6月11日87中選人字第77034

號函釋「有關本會暨所屬各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巡迴監察員及監察小

組委員，因欲參加公職人員選舉而辭職，其辭職生效日期如何認定疑

義一節，各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巡迴監察員及監察小組委員，因欲參

加公職人員選舉而辭職時，其辭職書送達所屬選舉委員會，並備有該

選舉委員會收文證明者，受理登記之選舉委員會應予受理，但必須在

候選人資格審查前繳交主管機關核准辭職並載明發布生效日期為候

選人登記截止前之證明文件。」規定牴觸。 

  依上開規定及函釋，本案鄭員未於候選人申請登記期間截止前繳交已

向選舉委員會遞交辭職書之收文證明，不符法定程序，自應認係仍具

選舉委員會委員身分而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依公職選罷法第7條第2項、同法施行細則第4條第1項5款及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規定，鄉（鎮、市）民代表選舉雖由縣

選舉委員會辦理，中選會有監督之權責。 

2.對於縣市選舉委員會之決議與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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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牴觸者，無效；依該決議辦理之事項，上級機關得予以函告無效、

撤銷、廢止、變更、代行公告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本案中選會委員會決議: 

1、 函新竹縣選舉委員會103年10月23日第252次及同年10月31日第253

次委員會議就鄭光浩先生候選人資格乙案所為決議無效，並撤銷該

會103年10月23日竹縣選一字第1033150135號函有關准予鄭員登記

為候選人之處分。 

2、 由中選會逕代行作出鄭員不准予登記新竹縣湖口鄉民代表會第20屆

代表選舉第1選區候選人之處分。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3時30分。 

 

 

 

 

 

 

 

 

 

 

 

 

 

 

 

 

 



8 

 
 



9 

 

鼓勵新住民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實施計畫 

一、目的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截至 105年底為止，20歲以上已設戶籍之新住民

人口已逾 20 萬人，為協助新住民融入我國社會，鼓勵新住民參與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透過實際參與選務工作，使其深入

瞭解我國選舉及投開票方式，以深化其民主素養，增進參與公共事務意

願。 

二、辦理機關 

（一）主辦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 

（二）承辦機關：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 

三、實施對象 

（一）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或經許可進入臺

灣地區之香港或澳門居民，設有戶籍，且年滿 20歲者。 

（二）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 10

年，且年滿 20歲者。 

四、實施期間：107年 3月 1日起至 107年 8月 31日止。 

五、實施方式 

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應透過下列管道宣導，鼓勵新住民參與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 

（一）政府機關：透過內政部移民署各直轄市、縣（市）服務站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局(處)宣導。 

（二）新住民相關團體：透過新住民團體宣導。 

（三）相關網站及媒體：透過新住民較常瀏覽之網站及接觸之媒體管道

宣導。 

（四）新住民相關活動：透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每年國際移民日

等舉辦之相關活動宣導。 

（五）宣導單張：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製作宣傳單張，於前開宣導管道發

送。 

六、新住民擔任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0條規定，

參加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舉辦之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 

七、本計畫辦理成果，列入 107 年度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績效項目

考核。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承辦本項業務人

員，依規定辦理敘獎。 

八、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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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 

選舉概念、公民參與及反賄選教育宣導成果彙整表 

活動名

稱 
選舉概念及反賄選教育宣導 宣導日期 107年1月19日 

宣導地

點 
南投縣名間鄉立幼兒園 宣導人數 70人 

 

 
 
 
 
 
 
 
 
 
 
 
 
 
 
 
 
 
 
 
本會針對幼兒園學生以文化部兒童文化館推薦作者：馬丁‧巴茲塞特、馬克‧布塔方出
版之「我選我自己」繪本進行選舉概念宣導，參與聽故事互動問答，希望小朋友能藉此
機會增加民主素養。 

 

 

 

 

 

 

 

 

 

 

 

 

 

 

 

搭配宣導公文夾懶人包前進校園宣導，選舉寶寶圖案受到師生熱烈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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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編製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由中央選舉

委員會編製，提供電子檔交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印發。 

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公報，由直轄市、

縣(市)選舉委員會編製及印發。選舉委員會得視候選人人數多寡

合併或分別印發。 

第三條  選舉公報原則以六十磅模造紙或新聞紙印製，以菊八開或對開尺

寸編印。 

前項選舉公報採直式橫書格式排版，黑白兩色印刷。但標題、投

票日期及時間、選舉票顏色及其他應特別提醒選舉人注意事項，

得套印紅色。 

第四條  選舉公報應刊登下列事項： 

一、  選舉種類標題。 

二、  投票日期及投票起、止時間。 

三、  編製或印發選舉委員會名稱。 

四、  區域、原住民立法委員及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各候選人之號次、

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學歷、

經歷及政見。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各政黨

之號次、名稱、政見及其登記候選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

出生地、學歷及經歷。有政黨標章者，其標章。 

五、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前項第四款候選人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之刊登，應

以戶籍登記資料為準。 

第五條  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各項資料之刊登，除另有規定外，各候選人及

政黨資料之欄位尺寸、字體大小、字型、段落行高應一致。 

刊登選舉公報之候選人姓名、政黨名稱及政見內容，選舉委員會

得視字數，於所定欄位版面範圍內，個別調整其字體大小及段落

行高。 

第六條  選舉委員會編印選舉公報，應使所有候選人及政黨公平使用選舉

公報版面。 

候選人及政黨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欄位版面長度以十八公分、寬

度以十公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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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政見欄位版面，選舉委員會於編排選舉公報版面時，得依選舉種

類、候選人人數，以等比例調整為原則，酌予調整之。 

第七條  候選人及政黨政見內容，得以文字、圖案為之。 

前項政見內容之文字，除數字、社會大眾通用之英文字、英文網址、

原住民族語言之書寫符號外，應使用中文文字，字體大小不得小於八

級字，行距不得小於零點二公分。字體大小及行距有不符規定者，應

於登記期間截止前修改；屆期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規定者，由選

舉委員會編排版面，超過版面之文字，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第八條  前條政見內容，應於第六條第二項所定政見欄位版面內為之。 

政見內容為純文字，未使用圖案者，由選舉委員會編排版面刊登選舉

公報。但候選人及政黨有提供與書面政見內容相同之電子檔，且符合

規定格式者，依電子檔內容編排。  

政見內容有使用圖案者，應於申請登記時繳送與書面政見內容相同之

電子檔。 

前二項政見內容電子檔，應以黑白無灰階格式存取；有使用圖案者，

應以黑白無灰階JPG格式存取。 

未依第三項規定繳送電子檔，或繳送之電子檔格式不符規定者，應於

登記期間截止前補送或修改；屆期未補送、不修改或修改後仍有未符

規定者，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第九條  候選人及政黨不得指定選舉公報之字體大小、字型、段落行高、排版

格式及印刷顏色。 

第十條  候選人及政黨政見，應於申請登記時繳送。繳送之政見稿及電子檔於

登記期間截止後，不得修改或更換。  

第十一條  候選人及政黨刊登選舉公報之政見，應經選舉委員會委員會議決

議；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審查政見，應先由監察小組會議審

議，再將審議意見提報委員會議。 

第十二條  政見內容使用數字、社會大眾通用之英文字、英文網址、原住民族

語言之書寫符號、非中文文字、圖案、圖畫或其他書寫符號，除為

選舉委員會職務上得依形式外觀上查知不實，不予刊登選舉公報

外，由候選人及政黨自行負責。 

第十三條  有聲選舉公報，候選人及政黨之政見內容使用圖案、圖畫或其他書

寫符號錄製顯有困難者，選舉委員會不予錄製。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